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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宗教改革时期 ,教士结婚的合法化进程一波三折 ,已婚教士的命运也随之

起浮变化。这主要是由都铎政府的宗教政策缺乏连续性 ,民众对教士结婚存在心理障碍 ,以及

教士婚姻本身存在问题。教士结婚是对人性与理性的回归 ,它促进了新教教义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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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天主教会性丑闻的频频暴光 ,要求进行教会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许多人已经开始

讨论应当允许天主教的教士结婚 ,取消禁欲主义。在此背景下 ,教士结婚问题再度受到世人瞩目。而早

在宗教改革时期 ,教士的独身与结婚问题就是新教与天主教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也是二者的主要分歧

之一 ,其重要性和影响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 ,只是在宗教改

革的研究中有所涉及 ,至于对英国教士结婚问题的研究 ,就更是如此[ 1]
(第 162 页) 。

一 、中世纪教士独身制度探源

从公元 4世纪开始 ,禁欲主义在基督教会中迅速传播 ,教士独身的重要性也开始得到教会人士认

同。哲罗姆(347-420)是公元 4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最积极提倡独身的人之一 ,他说 ,让那些想要遍满

大地的人去生养众多 ,这些人终日劳累才得一食 ,而那些保持童贞的人将进入天堂。奥古斯丁(354-

430)虽然写了《论婚姻的好处》一文 ,但他仍然认为独身高于结婚 ,他认为拥有妻子和家庭让人无法内

省 、学习和交友 ,而如果保持独身 ,这些都完全可以做到 。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也提出过教

士独身与结婚的问题 ,他不要求在任教职期间结婚的教士离婚 ,但要求他们在婚姻生活中保持禁欲 。

尽管如此 ,在中世纪早期教士可以结婚。直到 11和 12世纪 ,由于教义的发展和教会内部改革的需

要 ,教士独身开始制度化 ,并以教会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由教会强制实施。在中世纪天主教会看来 ,独身

意味着个人洁净 ,这对于接触基督的身体至关重要 。随着圣餐中变体教义的确立 ,教会越来越强调独

身。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 1049年开始采取措施反对教士结婚 。1059年 ,教皇在拉特

兰宫召开会议重申教士不得结婚。此后 ,教皇不断要求教士独身不娶 [ 2]
(第 225 页)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1073-1086年在位)主张禁止已婚教士做弥撒 ,1075年 ,他禁止授予私通者教职 , 1079年 ,他禁止人们

接受有私通行为的教士做弥撒 ,他甚至还号召已婚的教士应该无条件离婚 。1107年 ,特鲁瓦会议决定

剥夺已婚教士的教职 。1123年 ,第一次拉特兰会议宣布禁止教士与其姘妇或妻子一起生活。1139年 ,

第二次拉特兰会议对以往教皇和宗教会议的决定进行了总结 ,并编纂成法律:已婚教士应离开他们的妻



子 ,并为自己的这一罪孽忏悔;禁止人们从已婚教士那里领受圣餐;教士结婚违反教会法律 ,教士婚姻是

无效婚姻;对不能保持独身的教士予以重罚 ,违反教士独身制度与谋杀同罪 [ 3](P.88-89) 。

与此同时在英国 ,教士的独身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在 1076年的温彻斯特会议上 ,坎特伯雷大主

教兰弗朗克(1005-1089)提出以后应该禁止教士结婚 ,但不用要求那些已经结婚的人离婚
[ 3]
(P.88) 。在

1102年的伦敦会议上 ,圣安塞姆(1033-1109)要求从大主教直到副执事的各级教士都应该独身 ,这一

教令得到教俗双方的支持 。当时 ,约克大主教开始努力贯彻教士独身的规定 ,而英国国王亨利一世

(1100-1135年在位)正好可以利用该规定向已婚教士和教会人士征税 。

教士独身制度终于在第二次拉特兰会议上得以确立 ,这既有其神学渊源 ,又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

相关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基督教的禁欲传统和婚姻思想。禁欲主义最权威的依据就是

保罗在《哥林加前书》第七章所阐述的观点 ,他认为如果能够保持独身 ,就能免去世俗牵挂 ,一心奉主 ,这

就更有福了(《哥林多前书》7:1-12;25-40)。与禁欲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中世纪天主教会婚姻思想的形

成。在教会看来 ,婚姻作为避免淫乱和繁衍人类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其地位要劣于独身。其

次 , “众生序列(a g reat chain of being)”理论又将教士与独身 、俗人与婚姻联系起来。该理论主要指上帝

所造的万物存在等级之分 ,其中教界要高于俗界 ,教士要贵于俗人。既然独身比婚姻尊贵 ,那么结婚就

成了俗人的事情 ,而独身则既是教士高贵身份的表现 ,也是其作为教士的职责。最后 ,要求教士独身也

是当时革除教会内部弊端的需要。为了防止教士结婚所生育的子嗣世袭教职和继承教产 ,最彻底的办

法就是干脆禁止教士结婚 。早在 1095年教会就规定禁止授予教士的儿子教职 ,除非他们立誓修道 [ 3]
(P.

89) 。

因此 ,对于天主教会 ,独身既是崇高的使徒传统 ,也是切实的现实需要 。但直到今天 ,它所引发的争

论和冲突从来就没有完全停止过 ,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 ,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最为重大的。

二 、英国教士结婚的合法化过程

从 1520年起 ,马丁·路德就开始抨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士独身制度 , 1525年 6 月 13 日 ,他与凯瑟

琳·冯·博拉结婚 。在这期间欧洲大陆主要的宗教改革者都纷纷娶妻[ 4](P.324)。在英国 ,以托马斯·莫

尔为首的保守派立刻对欧洲大陆改革者的结婚行为与主张予以激烈的攻击 。但也有人同情和支持教士

结婚 ,由此 ,英国关于教士的独身与结婚问题的论战就开始了 ,宗教改革者们也开始为争取英国教士结

婚的自由与权利而奋斗。

英国宗教改革者为教士结婚积极辩护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撰写论述教士结婚问题的原创性专题

论文;翻译路德等大陆改革者的有关婚姻和独身问题的著作;在综合性著作中涉及对教士结婚问题的讨

论 [ 5]
(P.153-154) 。改革者对教士独身制度的批判和对教士结婚的鼓吹可以说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他

们主张教士结婚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罗马教会要求教士独身根本就没有《圣经》的依据 ,而且

在早期教会中教士是可以结婚的 ,教士独身并不是神的律法 ,而是教会强加于人的 ,它违背了神的旨意 ,

也违反了人性 ,却助长了教会内部的腐败与淫乱 ,教会容忍教士蓄养姘妇 ,却禁止他们缔结神圣的婚姻 ,

实在是荒谬。婚姻有很多益处 ,婚姻并不比独身低劣 ,婚姻不仅仅只是人类的一种选择而是人类所必需

的 ,独身是神赐予极少数人的恩惠 ,而不是教会要求教士普遍履行的职责。

但是 ,尽管此时英国已经与罗马教廷决裂 ,改革者的各种努力都没有能够废除英国的教士独身制

度。亨利八世在教士结婚问题上的保守立场非常坚定 。1535年 ,一份王室公告威胁要剥夺已婚者的圣

俸 ,并更加谴责教士结婚 。1536年 ,各教区主教受命调查辖区内教士结婚的情况 ,对已婚教士要予以逮

捕 ,或送交枢密院。1538年 11月 ,又一份王室公告重申了这一规定 ,而且要监禁那些 1538 年以后结婚

的教士 [ 6](P.29-30)。1539年 6月 ,《六条法案》通过 ,其中第三条规定:根据神的律法 ,教士不得结婚;第四

条规定:如果经过考虑发誓独身或守寡 ,那么就应该遵守誓言 。对于违法者 ,该法案规定了如下处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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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 1539年 7月 12日起 ,任何违反规定结婚的教士都是重罪犯 ,而且不能享有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

院审判的特权;由有圣职授予权的人接管这些结婚教士的职务 ,如同此人已经死亡;已婚教士的婚姻无

效 ,教区主教应该使其离婚;继续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将被判处重罪。至于那些反对此规定的人 ,如果是

初犯则被罚没财产 ,如果再犯则是重罪 [ 7]
(P.815-817)。该法案使亨利八世长期以来对教士结婚的敌视和

反对最终明确化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亨利去世。

1547年 1月 ,亨利八世去世 ,未满 10岁的爱德华六世继位 。这终于给主张教士结婚的人带来了新

的生机 。1547年 11月召开的教士会议开始讨论教士结婚合法化问题 ,并且在首届议会中得到讨论 ,虽

然议案没有通过 ,但 1539年的《六条法案》被废除了。在第二届议会时 ,下院讨论了另一个允许教士结

婚的提案 ,它要废除所有教士结婚的法律障碍 ,12 月 20日获得通过 。该议案最后在 1549年 2月被制

定为法律 。那些在 16世纪 30 、40年代抨击教士独身制度的人现在总算达到目的 。1552 年 ,议会又修

订了这项立法 ,强烈谴责那些针对教士婚姻的不恰当的咒骂和诽谤性的责备 ,而且明确表示教士的子女

是合法的 。1552年 11月 , 《四十二条信纲》最终拟定 ,爱德华六世在 1553年 6月 12日正式签署该文

件 ,其中第 31条宣布独身并不是神的旨意 ,规定允许教士结婚。

但是 ,《四十二条信纲》签署不到 1个月 ,爱德华六世就去世了 ,按照亨利八世的安排 ,应该由他与凯

瑟琳的女儿玛丽继承王位 。新教改革者的最后努力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成为新教英国

的女王 ,1553年 8月 3日 ,玛丽正式继位 ,这也预示了教士结婚和已婚教士惨淡处境的到来。1553年

10月 ,议会通过了第一个取消法案 ,废除爱德华六世时期制定的所有法案 ,宣布从 1553年 12月 20日

起 ,所有的宗教仪式要恢复到亨利八世统治末期的状况 。从此 ,教士结婚被禁止 ,已婚教士被剥夺圣俸 、

开除教籍 ,并要无条件离婚 。1555年 ,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也大规模地开始 ,其中大部分都是已婚者 ,

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婚姻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教士结婚的合法化过程陷入最低谷。

1558年 11月 ,玛丽和红衣主教玻尔去世 ,伊丽莎白登基 ,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结束 。1559年 ,王室

巡视的第 29号训谕明确申明教士结婚的合法性 ,并要求恢复那些在玛丽时期被剥夺教职的已婚教士的

职位。1563年颁布《三十九条信纲》 ,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神的律法并没有要求主教 、教士和执事发誓

守独身 ,也没有禁止他们结婚;因此 ,只要他们认为结婚能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他们和所有

其他的基督徒一样能够自行决断合法结婚。到了 1563年 ,持续了 30多年的有关教士结婚的舆论争论

终于平息下来 ,教士婚姻在伊丽莎白教会中的合法地位已经非常巩固。1566年 ,下院通过了批准该条

款的议案 ,由于主教的积极努力 ,议案也在上院被通过 。女王也于 1571年接受了该立法议案 ,教士结婚

终于又再次获得了法律依据。至此 ,教士结婚的合法化过程才最终完成
[ 8]
(P.58-59 , 64)。

三 、教士结婚的状况

亨利八世时期还是有一部分人不顾禁令偷偷结婚 ,事实上此前 10多年就已经有教士结婚 。在玛丽

统治时期 ,一位教区牧师被剥夺圣俸 、因异端罪名而受审时承认他已经结婚 29 年[ 6]
(P.28)。但是 ,这一

时期结婚的教士除了要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 ,而且还要面对周围人的排斥与敌视。1536 年 ,威尔士的

教士向克伦威尔申诉 ,说他们很难找到地方投宿 ,因为在有教士结婚后 ,人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妻子和女

儿的安全 。

爱德华六世的上台标志着新教在英国的胜利 ,这使想结婚的教士终于有机会达成自己的心愿 ,政府

的干预与镇压不复存在 ,结婚有了法律依据 ,结婚后的权利也有了法律保障 ,更多的教士选择结婚 ,而且

现在结婚无疑是自己信奉新教的最好说明。全英国有 1/5的教士结婚 ,有的地方甚至更多。诺福克 、萨

福克结婚的教士占全体教士人数的 1/4 ,埃塞克斯因为结婚而被剥夺圣俸的教士就超过 1/4 [ 9]
(P.181)。

这些比例本身就不小 ,而且实际的结婚人数肯定会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

当然 ,现在即使有了法律的保护 ,教士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对结婚三思而后行 ,年幼的爱德华体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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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按照亨利八世所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 ,如果爱德华去世 ,则将由凯瑟琳的女儿 、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

继承王位 ,她与新教的宿怨不能不让已经结婚或打算结婚的教士对前途充满惶恐 ,如果玛丽上台 ,他们

很可能就会被剥夺圣俸。而且 ,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教士结婚的所有障碍都被清除了 。法律上的许可和

政策上的保护都不能很快消除民众对教士结婚的疑虑与抵制。贵族阶层不愿意将女儿嫁给教士 ,很多

教士的妻子都来自已婚教士的家庭或亲属 ,还有一些教士与自己以前的姘妇结婚。天主教徒借此抨击

新教徒 ,说他们的妻子都是品行有问题的女子 ,而且认为也只有这样的女子才会嫁给新教教士 。产婆拒

绝给教士的妻子接生
[ 10]
(P.125) 。

玛丽即位后 ,已婚教士可以说是厄运连连 。大规模的镇压与迫害所导致的结果很严重:据 1554年

初的报道 ,桑威治所有的教区牧师和助理牧师都已经结婚 ,最后使得没有牧师可以主持宗教仪式。尽

管这种极端的事例并不多见 ,但剥夺教职 、对教士进行审讯以及让教士在自己的教民面前公开忏悔 ,这

些都会给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混乱和伤害 [ 6]
(P.189)。

1558年 11月 ,伊丽莎白即位后 ,新教又恢复了其在英国的统治 ,在短期内玛丽任命的主教几乎都

被免职 ,新任主教中有 19人已经结婚 ,这其中又有 12人曾流亡国外 。伊丽莎白在执政时期在英格兰和

威尔士总共任命了 76个主教 ,其中至少有 58位结婚 ,占 76.3%。已婚者中有 14人再婚 ,占丧偶教士

的 61%[ 8]
(P.60) 。1559年训谕发布之后很快就得到实施 ,女王巡视北部地区时 ,21名在职牧师没有犯任

何过错就被剥夺了圣俸 ,只是为了给那些在爱德华时期结婚的教士空出职位。

随着新教的得势和教士结婚的合法化 ,大批流亡国外的已婚教士的回国和任职 ,国内教士结婚比率

急剧上升。伊丽莎白的登基使英国的教士重新唤起结婚的热情 ,玛丽时期的迫害与艰辛并没有给这种

热情抹上太多阴影。在林肯主教区 ,1559年到 1561年间(这时伊丽莎白允许教士结婚的法律还没有最

后确定)结婚的教士就超过了 1549年到 1553年(这时在爱德华统治下教士结婚是完全合法的)结婚的

人数
[ 6]
(P.232-233)。特派使节团在保守的北部地区所处理的 42 件案件中只有 4例涉及反对教士结婚。

英国民众不仅开始接受教士结婚 ,而且在有的教区 ,人们认为独身才是异端 [ 8]
(P.63)。

四 、总　结

综观上文 ,我们不难发现英国教士结婚的合法化进程非常复杂曲折 ,英国已婚教士的命运也随之起

伏跌宕 ,他们一度受罚 ,又一度得宠 ,曾经遭迫害 ,又再度得势。这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第一 ,亨利八世之后都铎王朝的政治局势复杂 ,不同的宗教派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 ,并且与历届

君主的个人信仰和利益纠缠在一起 ,导致在教士结婚问题上政府的政策一波三折 ,缺乏延续性 。英国宗

教改革的命运早在亨利八世时代就埋下了伏笔。在英国宗教改革的产生原因中 ,不管偶然因素和必然

因素所起的作用如何 ,就亨利八世而言 ,他发起这场运动的动因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而不是

他自己信仰的转变。他的前三次婚姻为他留下了 3个子女:发妻凯瑟琳所生的玛丽 、安·博林所生的伊

丽莎白和简·西摩所生的爱德华 ,亨利历经艰辛才终于得到一个男继承人 ,他在 1546年 12月确定了从

爱德华到玛丽再到伊丽莎白的继承顺序 。爱德华未满 10岁就登基 ,由新教主义者萨默塞特公爵摄政 ,

爱德华自己也是位激进的新教徒 ,他的统治让英国具有明显的新教色彩 ,教士结婚也获得了空前的宽松

环境 ,但不幸的是他过早夭折 。爱德华作为惟一的男孩成为第一继承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管亨利依据

什么来决定两个女儿:玛丽与伊丽莎白的继承顺序 ,他的这种安排直接影响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 ,也

影响了教士结婚的合法化进程 。玛丽与伊丽莎白的母亲代表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即天主教阵营和新

教阵营 ,幼年的不幸与彼此的对立使玛丽与伊丽莎白也继续代表了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不同的势力 ,而在

继承顺序中将玛丽放在支持新教的爱德华和伊丽莎白之间 ,这就注定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会出现断层。

第二 ,民众的心理障碍导致了社会对教士结婚的排斥和敌视 ,这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打算结婚或

渴望结婚的教士不得不慎重行事 ,甚至迫于压力而放弃计划;政府在推进教士结婚合法化进程时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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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可能会导致的社会后果 ,因此 ,立法措施的出台总是比较缓慢 。中世纪天主教会长期以来提倡教

士独身制度 ,鼓吹教士作为神人交流中介的重要性 ,由此使俗人形成一种心理定势 ,认为教士独身是理

所当然的 ,而且认为教士是否贞洁关乎圣礼的有效性 ,进而会影响到自己能否得到救赎。俗人对教士结

婚充满恐惧 ,害怕已婚教士主持圣事不合适 ,甚至会玷污圣事 ,最终导致自己的灵魂无法得救 ,所以 ,他

们排斥甚至敌视教士结婚或已婚教士。1549年 7月 ,切斯特的一位受俸牧师证实:一个名叫休·邦伯瑞

(Hugh Bunbury)的教士与安妮·安德鲁(Anne Andrew)已经定下婚约 ,但安妮要求休等待 ,直到其他的

教士结婚后他们再结婚 ,她大概是担忧邻居们的反应 ,她肯定发现前景十分不妙 ,因为最终他们还是没

有举行婚礼 [ 9]
(P.182)。

第三 ,这也是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教士婚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落差。为了捍卫

教士婚姻 ,新教改革者鼓吹教士婚姻是婚姻的典范 ,教士家庭是秩序与虔诚的源头 ,它承担着教育和传

播基督教价值观 、道德和规范的职责 ,承担着接待 、照顾旅客 、鳏寡和穷人的责任 ,已婚教士有了妻子的

帮助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这对于教会 、国家和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诚然 ,教士不能仅仅生活在

天国的理想中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应该结婚生子 ,但教士在争取结婚的自由与权利的同时 ,却使自己

陷于两难的境地 ,他们现实中的婚姻很难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圆满 ,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会被卷入婚姻

纠纷 ,甚至婚姻丑闻 ,拥有家室的教士也和俗人一样要经受贫困的煎熬 ,要为生计发愁 。这些都是他们

以前所没有想到的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对教士婚姻产生了 3个消极后果:俗人对教士婚姻和已婚教

士的失望 、教士自己的犹豫和政府必要的遏制措施 。

在爱德华时期 ,温彻斯特主教波涅特(Ponet)就卷入了婚姻的法律纠纷。波涅特试图娶一位已婚妇

女 ,她的前夫是诺丁汉的一名屠夫 ,他指控波涅特 ,并且获得赔偿 ,波涅特需向他支付终生年金 ,而且在

1551年 7月与该妇女离婚 ,但同年 10月他又再婚 。教士结婚的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教士性丑闻的终

结 ,在兰开夏 ,从 1571年到 1601年间就有 8名教士在主教视察期间被控犯有通奸或私通罪
[ 9]
(P.240)。

而实际发生的类似情况远不止这些 。

1551年 ,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的第二个儿子出世后 ,四口之家挤在原本为单身教士准备的

住所内 ,马修·帕克对自己的房屋进行改造后才解决了住房问题 [ 11](P.352)。显然 ,随着越来越多的教士娶

妻生子 ,教士原来的生活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以致政府在 1561年 8月 9日颁布《住宅法》 ,禁止已婚

教士和他们的妻子一起住在大学和大教堂里 ,因为这些地方是用来独处 、学习和祈祷的 ,由此 ,大学和大

教堂的教士可以结婚 ,但要么放弃自己的住所 ,要么就要与自己的妻子儿女分居 ,否则就会失去任何晋

升的机会
[ 11]
(P.358)。

1573年 ,38岁的理查德·格林翰姆(Richard Greenham)与一个寡妇结婚 ,但他的婚姻并不美满 。格

林翰姆非常乐善好施 ,经常弄得自己囊中羞涩 ,以致他的妻子要找人借贷才能收获他的圣职领地生产的

谷物 。当有人问格林翰姆关于婚姻的建议时 ,他总是说不要草率决定结婚 [ 8](P.65)。

不管英国教士结婚合法化的进程如何复杂与曲折 ,英国教士终于还是和大陆新教国家一样争取到

了结婚的自由和权利 ,其根本原因应该在于它是对人性和理性的回归 ,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 ,人文主义

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人本身就有七情六欲 ,也应该拥有自己决定个人性取向的自由和权利 ,而强

制性的教士独身制度既违反了人的这种本性 ,也蔑视个人的主体自由与权利 。宗教改革继承了人文主

义对人性和个人意志的张扬 ,因此 ,教士独身制度肯定会被打破 。中世纪天主教会要求所有教士必须独

身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因为表面上的独身并不代表实质上的禁欲与贞洁 ,而维持这种形式上的纯洁

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教会内部暗藏的淫乱与肮脏 ,这也确实荒唐。频频被揭露出来的天主教教士的性丑

闻说明对天国理想的追求并不能完全战胜人的内在欲望。

直到今天 ,结婚与否都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根本区别之一 ,教士结婚作为宗教改革的一个非常重大的

成果 ,它所产生的结果绝不仅仅只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家庭和一个新的群体:教士的家庭和教士的妻

儿 ,它实际上代表了旧秩序的终结 ,它对俗人的影响远远超出其它神学命题的争论。婚姻既是一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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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且也很容易为俗人所理解 。天主教利用独身使教士高高凌驾于俗人之上 ,

而宗教改革后新教教士也和其他人一样娶妻生子 ,一样要为养家糊口而操劳 ,这对于改变教士作为神人

交流中介的传统地位 ,改变人们对教士的传统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 ,教士结婚有利于摧毁

天主教教会的权威 ,有利于打破教俗分隔的二元社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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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Eng lish Refo rmation ,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English Clerical marriage is very

difficu1t ,with it the destiny of the married clerg y varies according ly.This dues to the follow ing reasons: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Tudo r monarchs lack continuity ;the popular att itude tow ards clerical marriage is

unfavor;and clerical marriage has it s ow n shortage However , it s leg alization means the reviv al of humanity

and rationality ,which also facilitates the protestant 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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